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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民国南京粪秽环卫收运管理为研究对象,藉以探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的粪秽环卫管理问

题,进而深入分析具体管理问题所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政府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中的角色、地位和对城市社会发

展的影响。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城市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随之带来的是城市环卫收运处理的问题,为减

轻城市环境卫生压力,南京市政府先后使用招商承包及政府自办等办法推行城市环境卫生的合理管理,然而实际效

果并不令人满意,政府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事业上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由于经费的缺乏,管理方式的简单化,以及

缺乏强制性的执行机构等因素的存在,城市粪秽收运管理并不尽如人意,各式掣肘充斥,许多卫生建设与管理的方案

还停留在规划设计的层面上,诸多政策制度更不能有效落实,南京城市卫生现代化进程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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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因城市化引发的城市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防

疫、医疗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教育等方面,而相关的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研究,却因研究相对细化,成果较少,主要集中于

上海、广州等少数大城市[1],民国首都南京的环境卫生问题则根本无人论及。本文试图以民国南京环卫粪秽收运管理为研究对象,

探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的粪秽环卫管理问题,进而深入分析具体管理问题所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政府在城市环境卫生管

理中的角色、地位和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等。 

一、民国南京环卫粪秽收运管理问题之缘起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将粪便作为肥料施于农田的传统,粪便的来源一般都是临近的人口众多的大都市,直至 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这种既带有卫生性质又有经济因素的资源,依然在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存在。西方社会则大不同,西方视人的粪尿为

污秽物,鲜以人粪作肥料,因此西方国家在城市管理中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把粪尿弃置于城市范围以外而不污染河水”
[2]
。而

中国政府在城市卫生管理中则要考虑如何将城市粪便运往农村用于农业。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前,城内粪便并无专人组织收运,少量粪便一般由城内菜农自用,其他全恃附近农人的零星担运以及少

数粪行的收集。根据扎西·刘在《臭美的马桶》中记载,安徽农村是当时南京粪便的主要“销售地”,“农村人少,粪便也少,不

够给田里施肥,所以城里的粪便是抢手货”[3]。 

这种对粪尿秽物的处置方式,常带来尴尬。农民因粪商、粪行垄断、抬高粪价,无力购买[4]。而城区住户则抱怨积粪日多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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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因此整个南京城都因粪秽问题,“臭气熏天”,甚至有了“臭都”之称[5]。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城市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粪秽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南京市政府号召市民积极开展消灭蚊蝇

的卫生宣传活动,市民卫生意识渐有提高,要求妥善处理粪秽污染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减轻城市环境卫生的压力,南京市政府针

对农民、粪商自由买卖粪便的行为出台了各项管理政策。于是,从 1927年至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南京城市粪秽卫生管理,由

招商承办到政府自主办理渐次展开。 

二、屡屡失败的南京市粪秽收运招商承办风波 

南京市政府粪秽收运招商承办的具体时间是在 1932 年。这一年 8 月,市政府先后讨论通过了《南京市政府清除粪便暂行规

则》及《南京市政府招商承办清除市内粪便办法》两项法规,并在《申报》《中央日报》等各大报纸公开招商承办。法规规定:南

京“运除粪便分化为东、南、西、北、中及关浦六区,凡本国商人年在 25岁以上享有公权者均得请求承办”,“各商人承办资格

由市政府制订招标办法公开投标,但中标人不以最高价者为限,中标候补人亦不以次高价者为限,须经本府参酌所开粪夫数目运

粪器具等项”[6]。此前,南京粪秽清运一直没有比较妥善的办法,1926年就曾考虑过招商承办,后因战事及政权更迭等原因不了了

之。 

此次招商承办,不论资本多寡均可参加,但投标会综合考虑投标价格及承办者所开具的粪夫、运粪器具的多少及好坏等。主

要申请者为陈大鲲、朱雨三、耿华堂、欧阳炜、王超尘、朱光远等人。然而,招商承办却迟迟没有结果,原因是这些申请者都持

观望态度,不愿过早签约。于是,1934年 9月南京市政府再次召开市政会议,继续就粪秽收运承办问题进行讨论。此时下关区粪秽

清运已单独交由吴定江承包,因此,会议规定,下关区除外,南京其他城区粪秽清运“承办期限均定为 10 年,前 3 年毋庸缴纳清洁

设备补助金,从第 4 年起每月缴纳清洁设备补助金若干,其数目由承办人自行认定”[7]。此次会议只有一位叫李永孚的申请者投

标。但因其资金不足,不予承包。此后市政府将粪秽清运事宜交由工务局及清洁总队暂时筹备办理,期间罗良斌、程立钧、刘可

淑等人亦曾申请承办,但都未有结果。招商无果,南京市政府又想办法联系上海承包商,但均以地理不熟、情形不悉被拒绝。至

此,1932-1934年间的粪秽清运招商承办事宜终因毫无结果而告流产。 

为何在粪商眼中视作“抢手货”的粪秽收运如此不受待见,招商承办事宜屡屡受挫呢?问题主要还是出在由粪便经营引发的

粪农、粪商与政府间的利益博弈。 

首先是粪便出路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粪多卖不出去,销路出了问题。20世纪 30年代以前,大城市粪业经营业绩极佳,甚至有不

少承包商“获利甚巨”,如历史最久、势力最大的上海“粪大王”马鸿记,最盛时,手下的粪车多达 600 多辆[8]。但到了 30 年代,

江南农村经济因水灾、蝗灾、兵祸等灾患频发而迅速破产,农民多数离村前往城市
[9]
,从事种植业者数目骤减,粪业经营因此“销

路一落千丈”
[10]

,上海粪大王也不得不将收集起来却售不出去的粪便倾入黄浦江内或污水管内。南京情形亦是如此。当时粪便经

营的出路除了用于农业外,尚无其他科学方法加工处理,加之国外肥料代用品入华倾销,更缩减了粪便作为肥料的经营出路[11]。 

其次是粪业经营资金需求量大,承包商办困难多多。根据 1936年的数据统计,当时南京市人口约 88万(乡区除外),按每日每

人平均排粪量约计 2 公斤,全市总计每日产粪 176 万公斤。按市内厕所厕坐约 3500 个,供 9 万人使用,每日约计产粪 18 万公斤,

这部分粪便由厕所主人售于农民或粪业(冲水马桶及化粪池内之粪便不多,故不计)。加上南京城内菜圃数目较多,约计 2万亩,每

日平均约用粪约 30 万公斤(每亩每日用粪 15 公斤)。所以每日尚余粪便 128 万公斤[12]。南京地广,产粪量极多,清除、运输、售

卖的难度自然很大,所需开办资本因此非常巨大,其中不仅包括劳力支出、运输工具支出,还包括存储粪便器具的建造等等。 

第三是政府部门设置的设备金、保证金数额巨大,门槛高,使得承办商望而却步。按 1932年南京市政府规定的招商承办办法,

承办商每月所需缴纳的清洁设备金额,“东区 210 元、南区 360 元、西区 300 元、北区 165 元、中区 255 元、关浦区 280 元”,

共计 1570元。而且“每月清洁设备金额按年增加1/10”,比起“前 13年全城每月仅 305元”,还多了 5倍以上[13]。此外,承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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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缴纳巨额保证金,“依各区每月清洁设备金认额六倍缴纳之”[14],还要自己付费雇佣粪夫、购买相应的各种器具等。更有甚

者,私人设立之公用厕所要由承办商酌量情形收买之或租用之,这笔支出更需耗费大量资本。而南京的各粪行多是小本经营,如此

巨额资本只能令其望而却步。 

第四是政府部门对粪便售卖价格的规定也令商人不满。根据南京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承办商人在各区收运粪便,其价格应由

清洁总队随时核定,粪商不得自由增涨,违反则由清洁总队议处。也就是说,承办商有清除运粪之义务,却无决定出售粪便价格的

权力。市政府制定此条规则,目的是防止商人在农忙时垄断粪源,抬高粪价,妨碍农事。然而,在承包商看来,粪便素有行市价格,

政府随意规定,插手过多,会妨碍了市场规律的运行。 

第五涉及政府管理部门的职权问题。南京承办商不满政府设立的管理商办清洁所职权太低。大部分承办商在给政府的意见

书中建议将原规定的商办清洁所由“清洁总队”监督管理,改为由“卫生科”管理。承办商之所以有所顾虑,一是害怕清洁总队

有“掣肘之事”,“任意压迫”或“总队长不明事理,动辄命令相加,抑或任意罚办”[15]。而如果清洁总队是商办清洁所的直属上

级,卫生科便不方便直接给予纠正与管理[16];二是若商办清洁所隶属于卫生科,其管理权限的提高,便于开展工作。如果发生阻碍

清洁所管理情事,权限高的卫生科的命令,自然比清洁总队的命令管用得多。承包商希望借改隶属权的问题,来提高自己的管理权

限,以便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政府并不信任这些商人,对于隶属问题,政府自然也未同意。 

第六是政府逃避责任转嫁粪便统制任务问题。粪便统制就是将粪便的收集、运输、处理及公厕的管理及肥料的改良统一起

来,进行管理。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来,有关部门就提出计划,对全市粪便进行统制管理,主张先将全市的厕所收归公有(按不同等

级进行收买),然后再将全市的厕所及粪便招商承办。还具体规定,全市私有公用厕所由承包商之清洁所“收买或租用之”。然而,

在实际执行中,除完成了私厕、粪坑、粪缸的登记工作外,粪便统制的其余任务因资本有限等问题并没有完成。这种逃避责任的

做法,实质上就是将部分的统制任务推给即将承包的承办商,从而增加了承办商的负担。这也是承办商不敢也不愿冒然承包的原

因之一。 

第七是 1935年无锡以及早先在南京下关发生了粪行风潮,作为前车之鉴,更使得承办商不敢冒然承包。农民的用粪问题与政

府对粪秽的管理息息相关。如果政府处理不好农民的用粪问题,不但会影响粪秽的管理,对农民的生计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935

年发生的无锡粪行风潮,就是无锡农民借口无锡协记事务所等 25 家粪行垄断粪价,对粪行进行的打砸事件[17]。而早在 1922 年 6

月 22日,南京下关农民也因最早招商承办粪行事宜的下关清洁所霸占粪肥,引发了一场聚众打砸事件,在这场风潮中,承办商耿华

堂被打伤,清洁所被捣毁,争执持续了四个多月。 

三、政府办理粪秽收运的两难处境 

在招商承办失败后,为解决日益突出的粪秽卫生管理问题,1935年2月南京市政府决定自行办理粪秽收运,设置粪便管理处进

行专门管理,“隶属于南京市卫生事务所”[18],7月 1日正式启动工作。根据规定,粪便管理处主要负责粪便之收集、运输、处理,

公私厕所便池之管理和改良,及肥料之改良等事务[19]。 

粪便管理处的开设得到了中国交通、大陆等 20 余家银行的贷款支持,获得借款 18 万元[20]。根据规定,该处初期只负责市内

各住户及商铺的马桶粪便。厕所、粪坑、粪缸的粪便,仍暂时由所有者自用,或承包给粪商,或由清洁总队清除。粪便的销售,仍

由南京市原有的粪行、粪商包销,转售农民用于肥田。此后,粪便管理处开始试办人烟稠密、粪便集中的夫子庙一带(第三区)、

莫愁湖一带(第五区)[21],准备有所成绩后,再办理其他各区。 

为了更好地开展市区粪秽收集、运输等工作,粪便管理处特别对粪秽收运的方法、收运街道的先后顺序、收粪的时间、粪便

的销售、粪夫的管理以及清洁费用的收取等事项,作出了具体规定。 



 

 4 

粪秽收运方法方面,管理处根据各地区的不同差异,作出了不同的安排。如对夫子庙地区(第三区),因小路分歧,宜用手拉粪

车,因靠近秦淮河,即以船运往城外。其输运程序为:先有粪夫到住户处、商铺处收集粪便,将其倒入手拉粪车中,车满后,直接运

至粪船停放处,或者先运至吸粪站处的临时蓄粪池,再由民船用吸粪机吸入其内。对莫愁湖地区(第五区),因其“多大道”,且

“不能航行”,“宜用汽车”[22]。具体输运程序为手拉粪车挨户收集,运至蓄粪池,再由汽车将蓄粪池内之粪便抽吸运至水西门临

时蓄粪池,由民船承售运出。 

粪秽收集的街道先后顺序及时间方面,根据 1936年 6月 24日颁布的《南京市粪便管理处通告书》,粪秽收集,首先是“贡院

街贡院西街、中华路、朱雀路、健康路、升州路等在每日上午 7点半以前收完”,其次是“广州路、汉中路、长乐路、莫愁路、

新姚家巷等上午 7 点半以前或下午 8 点钟以后收完”[23]。两天后,市民因迷信忌讳,反对晚间收粪,管理处对时间又进行了更改,

规定收粪时间为上午 4时半至 9时半止,拟于 8时前收倒完毕各处通衢干路,剩余时间收取小巷内之粪便,晚间不再收粪。至 1936

年 12 月 29 日,因冬季上午工作时间较短,收运任务难以完成,加之天气严寒,“市民不惯早起”,管理处又恢复晚间收粪,并规定

冬季“每日上午 6时至 8时,晚间 8时至 10时”收粪[24]。 

粪便的销售方面。尽管前期粪秽收运招商承办屡屡失败,政府不得不设立粪便管理处自办,但由于粪便主要出路仍旧作为农

田肥料,粪便管理处成立伊始,仍旧需要招商承包粪便的销售。1936 年 6 月 27 日,南京市粪便管理处与益农肥料合作社签订包销

粪便的合同[25]。规定,包销商向粪便管理处包销粪便,须出具殷实店保 2000元,此外加保证金法币 1000元整,即共缴 3000元。而

对马桶粪与厕所粪则规定了不同的价格。马桶粪,每船的价格(每船量数以管理处划定的标准船为限),6 月至 9 月为法币 1 元,10

月至次年 1月为法币 3元,2月至 5月为法币 4元。厕所内之粪便与马桶粪平均混合收集时的粪价,要照前定的马桶粪的价格加倍

计算,即 6月至 9月每船粪价法币 2元,10月至次年 1月每船粪价 6元,2月至 5月每船粪价法币 8元
[26]

。如若出现粪便滞销的情

况,“商方滞销粪便,须由商方自运至离自来水源下流 500 公尺长江中心倾倒,不得倾弃于附近河内”,违反时每次处罚商方法币

100 元整[27]。另外,包销粪便的商方,对于购买粪便的农民须尽量供给,不得抬高价格,随时接受监督。1937 年,合同期满,接替粪

便管理处管理工作的清洁总队与合作社解除合同。规定,新承包商未承包前,所有短时期内推销粪便事宜,暂由清洁总队自行派员

处理。 

粪夫的管理与约束方面,粪便管理处都有非常具体的细节规定,如粪夫收倒马桶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及路线的先后顺序,并为

用户清倒及洗涤马桶;粪夫不得向住户索要酒资或小费,并须佩戴写有“倒粪夫不要酒资”的特制臂章;粪夫在收集粪便时须穿

统一规定的号衣;粪夫不得在秦淮河河内洗涤马桶及粪车等等。另外,粪便管理处招募粪夫,还规定“原来京市粪夫已登记者有被

雇佣优先权”等[28]。 

市民清洁费用的收取方面。根据粪便管理处有关规定,每月月底管理处专派员工挨户收费,收费后出具市政府金库收据,收据

从“1 分至 5 分,1 角至 8 角,面上花纹为淡绿色”
[29]

。“收费员以现在各分处之班长当任之”,“收费日期定为每月 1 日至 10

日”,“收费以各户为单位,不以门牌为单位”
[30]

。如随意欠缴,经书面追缴 2次以上者,得“暂停止倒洗,并追缴欠款”
[31]
。粪便

清洁费用的计算,一般以房租或房捐来分等计算,房租多者多收,房租少者少收,棚户不用缴费。具体到马桶清洁上,“市区各住户

及商店内设有化粪池不需本处代为倒洗马桶者,暂不收费,但化粪池每取粪一次收法币 5元”。根据 1936年南京城区户口统计,17

万户人口中,1/3户数为棚户,不能收费,其余以每户每月平均可收 2角计,粪便管理处每月收入当在 2万以上
[32]
。 

应当说,上述粪便管理处的工作是细致的,考虑到了粪秽收运工作的方方面面。但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根据相关统计,粪便

管理处所收取的粪量不足原先估计的 1/10[33],收取的清洁费用也比原先估计的少很多,而粪便管理处开办之始各种支出却很多,

最终导致了粪便管理处入不敷出。最终该处因亏损过大,为“节省经费,集中人力,增进工作效率”,1937年 4月,改归清洁总队统

筹办理[34]。 

是什么原因造成粪便管理处行政效率低下,究竟粪便管理处在收运工作中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呢?这还得从收粪、收费、用人、

开支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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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粪方面。按照规定,粪便管理处所收之粪便主要是住户及商铺的马桶粪便,私厕及公用厕所的粪便不在收集范围之内,为了

牟利,私厕厕主就直接将粪卖给粪商,或供给菜园园主使用,或清洁总队清除并收集,而不愿早起或不愿晚间倒粪的市民,则将马

桶粪便倾倒于附近私设的公用厕所或菜园种植主的粪坑内,这样,粪便管理处收集的马桶粪便又有所减少。 

另外,违规情况也时有发生。就粪夫而言,有些粪夫不按规定路线或未照规定时间收粪,以致许多市民的粪便未被收集。而市

民方面,粪便管理处一般在每日分上下午两次派粪夫拖车挨户收粪。但清晨时,有些市民不愿早起,自然粪便管理处所收粪便极少;

晚间收粪,迷信的市民又称,夜里鬼怪易藏在桶内,“易于招邪”[35]。因此,市民粪便多在每日下午三四时被倾倒于附近的厕所内,

粪便管理处收粪数量很少,自在情理之中。 

粪便管理处收粪数量的减少还有粪车设备不善、市民不愿倾倒的原因在内。虽然管理处有规定由粪夫代市民倾倒马桶并洗

涤马桶,但有的粪夫并不愿帮助市民代为倾倒及清洗,而倾倒马桶者多为妇女,因车身太高,妇女力弱,不能提高,倾倒时常有粪便

撒在道路或溅泼到身上,所以妇女一般不愿意出来倾倒马桶。而粪车车夫所“用响音器声太低,深居者不易听见”,且经过每户

“为时甚暂”,“倘一不经心,机会即逝”[36]。 

还有粪便因交通问题无法运出的情况。冬季河水干涸,粪船无法航行;而粪车行程较远,不能及时将粪便运送出城。如此,粪

便就积存于城内各蓄粪池内,无法运出并售予益农经销社,这就减少了粪便管理处的售粪收入。1936年 10月,城外河水猛退,益农

粪便经销社粪船均在城外不得入城,自 10 月 25 日至 28 日,该社不收受粪便,粪便倒入了益农粪便经销社城内粪坑内[37]。据《南

京市粪便管理处收支对照表》的记载,粪便管理处在 1936 年 10 月份和 11 月份的售粪费分别为 807.5 元和 585.1 元[38]。而据预

期估算,每日可收 50至 60只船的粪便,如每船粪便在 10月份和 11月份按 3元计算,每月的售粪收入应在 4500元至 5400元之间。

实际收入与预期的相差甚大。 

显然,粪便管理处所收的粪便及因此获得的售粪收入比预期少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粪便管理处未能统制全市的粪便管理。

市民可以随便倾倒马桶于公用私厕内或附近的粪坑或粪缸内,而这几个地点,粪便管理处并不能负责其粪便收集事宜。加上粪便

管理处刚刚创办,没有办理经验,种种规定不能付诸实施,使其所收粪便不如预期多。 

收取市民的清洁费用方面,粪便管理处同样也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一般来说,粪便管理处所收清洁费用主要包括为马桶

清洁费和厕所清洁费。根据前述住户按房租或房捐进行缴纳清洁费的规定。三、五两区户口数共计 4.8 万户,1/3 为棚户不用交

费,按每户每月平均收费 2 角计算,总计预期收费 6400 元,但 1936 年 10 月粪便管理处实际收到的马桶清洁费 871.55 元,厕所清

洁费 71.8元,共计清洁费只有 943.35元;1936年 11月的马桶清洁费为 866元,厕所清洁费是 100.5元,共计有 966.5元[39]。两个

月份都只达到了预期的 1/7左右。 

征收清粪费所以未获得预期的成效,有很多原因。一是因为市民晨间不起,夜间不倒,所有粪便多不是经由粪便管理处所倾倒,

所以在收费时市民多不肯给付。还有收费员的问题。粪便管理处所派收费员未能严格遵守收费时间,收费时制服褴褛,无法取得

市民的信赖。第三,由于粪便管理处在清除粪便收费办法上并无设定惩罚的规定,导致市民时常借故抗缴。第四,粪便管理处在成

立之前,市民从未缴纳过清洁费,往往是自倒并清洗,或农民免费代为清洗,甚至农民还会给市民少量的钱款或蔬菜作为粪便的报

酬。粪便管理处成立后,不仅粪便被免费取走,还要缴纳清洁费,这些都引起了市民的强烈反感,市民通常借故推辞不予缴纳。 

人员管理与财物的开支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1936年 7月,粪便管理处的夫役有 250名,到 1937年 2月已达 300余人,

若再开办其他区域,则需增加新的人工 1倍以上。以 1936年 4月份为例,粪便管理处总支出 85993元,其中只俸薪一项就有 30300

元,开支增巨甚大。除用人开支,还有其他的大的开支,如用于器具购买及修理的支出,当月就有 29200元,只比用于员工工资的支

出少 1100元[40]。到 1937 年 2月,粪便管理处收入 1185 元 3角 7 分[41],支出 5698 元 4 角 2分[42],很明显该处已经处于亏损状态,

入不敷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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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出路减少也是大问题。粪便的出路既然仅限于售予农民,就得仰赖城郊农业的发展。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农村,面临

着经济破产,农民无力购买粪便。据 1932年南京社会局调查,近郊菜农人均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每年只有 50元,郊县农民每人每年

至少有 42 元
[43]
。然而据 1932 年 10 月 19 日《中央日报》刊载的一份调查资料,南京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不到 7.7 元

[44]
。显然,

农民生活费用的最低需求与种植的实际收入相差很大。农民无多余的财力购买粪便。加上在 1932 年秋季以后,镇江、江都、清

江、淮安等各处的清洁所相继成立,扼居下游要道,以致当地农民均就近购买,来南京的粪船如凤毛麟角,售粪收入遂因之锐减[45]。 

更为突出的问题还是粪便管理处的管理,其许多做法都令市民不满,在有些方面还造成矛盾与冲突。例如粪码头、蓄粪池、

粪车停车场及夫役宿舍的安置问题。这些场所大都建在距市民居住区较近的地点,妨碍日常生活及交通,曾引起居民的不满。另

外,筹备建造粪码头、粪夫的宿舍、粪车停车场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多种因素,如人口的多寡,对公共卫生、交通的影响,及离输送

粪的码头或粪站的距离等等。然而,即使管理处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建设进程仍然不那么顺利。如,1936 年 7 月,粪便管理处在水

西门之大水巷建粪码头,并设有运粪船一艘。住在此处的市民郭德明、周永华等人,就两次向政府呈请,称每日上午 5 时至 9 时,

拉粪手车约有 100余辆,集中至该站倾卸,并在河内洗涤,臭气四溢,且阻塞大水巷处的交通,请求粪便管理处另辟地点安置码头。

而 1936 年 7 月与 8 月,首都警察厅在报告监督粪便管理处工作时,称其有“未能尽善之处”,两次建议将此处粪船、粪码头移设

郊外“冷落之处”[46]。再如运粪车对交通影响的问题,1936 年 7 月 22 日,南京市柴业同业公会即以“妨碍柴运”为名,对设在汉

西门下柴厂及红土山一带的粪便码头提起抗议,请求政府“另迁码头以利公共交通而维商业”。在请求无果后,柴业公会的一名

叫何柏春的会员,以个人名义向市政府呈请,称此处“住户比栉商铺云集,柴车、汽车以及负重驴车往来络绎不绝”,加上粪车更

是拥挤不堪,请粪便管理处勿在此处建粪码头。又如手拉粪车影响居民睡眠的问题。粪夫收集粪便常常是在清晨及晚间,都是居

民还在睡觉或刚要入睡的时段。粪夫所拉的粪车因是铁轨,声响大,且粪夫还用手摇小铃提醒市民倒粪。这些扰民的噪音也引起

了市民的反感。1936年 7月 12日,居住在南京市城东半边营的居民,以陈守愚为代表就向政府提出申诉,称该处道路崎岖,路与铁

轮相摩擦,“其声隆隆然,可闻数百步”,影响附近居民的睡眠[47]。民国时期南京市为维护市民睡眠起见,规定入夜后,汽车行走不

许发声须至黎明 6时后方可。而此种铁轮粪车百余辆出动时所发之声“实千万倍汽车所发之声”,令该处居民十分不满。另外还

有手拉粪车妨害道路卫生的问题。1936 年 12 月,汉中门大街的居民铺户以严家太为代表,因不堪臭气侵扰,请求政府令粪便管理

处将粪船、粪车移于偏僻处所[48]。还有粪夫的不良行为令市民不满。首都警察厅曾列举粪便管理处几项不足之处,其中可以反映

因其行为不当而危害公共卫生并引起市民不满的事项有:一、车夫不准市民将洗刷马桶的污水倒在粪车内,以致任意倾泼在道路

上,尤其在无下水道之街巷,污水泛滥,实属妨害公共卫生;二、车夫时因车内粪便过多,即任意倾倒于道路沟渠,妨害卫生;三、粪

夫自身缺乏公共卫生教育,如据首都警察厅反映,仓门口心腹桥粪便管理处夫役约有百余人之多,常在棚边任意便溺,且有当街赤

膊或有意露宿情事[49]。 

由上述问题可以看出,继南京市政府招商承办不果后推行的自主承办方式,因收粪、收费困难,支出多,一度陷入入不敷出的

状况。尽管政府也投入了巨大资本,却未能获得市民的好评,反而令市民怨声载道。尽管该机构曾获得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但依旧步履维艰,最终,1937年 4月,该处终于被并入清洁总队。 

此后,清洁总队接办粪秽收运问题。开办之初,该总队也是先从三、五两区办理。其管理方法与粪便管理处大致相同,由其雇

夫清除、收集住户及商铺之马桶、厕所粪便。清洁总队改用粪桶收粪,在一街巷挨户收齐后,由粪夫担至适当区域,再用汽车装运

码头或粪池储存
[50]
。收费办法,则改按桶计算,每个月收 1角,棚户免收。1937年 6月 29日,清洁总队又开始办理一、四两区粪便

收运问题,并规定绝对统制收粪、绝对取缔私人收粪、挨户收粪、设立临时备粪场等[51]。至于粪便销售,除一部分粪池处可设零

售所,每元 20担零售外,其余大部分粪便仍招商承销
[52]

。1937年 8月清洁总队又决定与济农粪便公司签订招商承销的合同
[53]
。这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粪便的进一步统制。 

1938年初,侵华日军全面占领南京,伪南京市政府仍旧采取商办的方法对粪便问题进行处理。如 1938年 9月就成立了南京市

建业粪便清销厂,以南京市公厕为目标试办粪便清除及销售。抗战胜利后,1947年 5月南京市政府对粪便问题继续招商承办,由吴

英夫负责承办,成立了益众股份有限公司,由市卫生局监督管理,负责清除公共厕所及机关、学校、公共场所、商店、住宅之便桶,

私厕由业主包销给农民挑运或由粪便处理所租用之。后因交通梗阻,运输不畅,粪便销路也不多,使粪便的清销及处理一直亏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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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四、招商成功的下关特例 

下关区粪秽收运的招商承办应是民国时期南京较为成功的一个特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人口稠密的下关区就设有清洁

所,粪秽的收运采取承包商制,最先由耿华堂承办,成立了福利清洁所。之后,下关区的粪秽事宜一直采取的是商办的方式。1926

年 3 月商人刘文进的益农清洁所认缴月捐 516 元得标。1927 年 11 月由商民高桂荣自愿援照刘文进原包月捐 516 元,继续承包,

名为合记下关清洁所。1929 年后,该所为筹措资金,于移转管辖之际,向市民征收粪杓捐。后被起诉,卫生局以其未经呈准本局,

擅立名目,扰及细民,勒令取消[54]。1934年 3月,吴定江又与清洁总队签订合同,承包下关清洁所,承包期 3年。但因粪便销路不旺,

亏折连连
[55]
。至 1935 年 5 月,计欠缴设备金 7 个月,共计 8400 元

[56]
,后被取消了承包资格,由清洁总队队副卢汉山接收并暂行兼

理。1935年 5月,下关区继续采用招商承办的方法,交胡清泉承办,8月正式办理。1937年 2月下关清洁所由清洁总队接收。抗战

期间陆永海、李锦章等人接着承办,抗战结束后还由李锦章等续办。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下关区基本都是交由承包商办理收运,并未统一交由市政府粪便管理处公办。一则因为下关区较其

他地区繁荣,人烟更为稠密,清除粪秽更为复杂,所需的费用亦是很高,而招商承办的办法不仅可让清洁总队省下这笔费用,还可

赚取承办商每月缴纳的设备金;二是其他各区都是在招商不成的情况下交予清洁总队办理,下关区早有招商承办的先例,遂交由

商办更为合理、方便。 

然而,招商成功并不等同于商业赢利,下关区多数承包商在承包后还是出现了连连亏损,有些包销商在设备金上时有拖欠,被

政府取消承包资格。其原因应与附近农村经济衰退有关,加之当时尚无先进的科技手段将粪秽便转化成可储存且方便运输的肥料,

承包商有时不得不将收集起来的粪便倾入江中销毁。另外,与其他城区相比,下关区粪秽收运管理还存在着成本偏高的压力。在

其他城区中,粪便管理处收运粪便然后低价卖于粪便包销商,粪便包销商因进价低廉,出价给农民亦很低廉,这就给下关区清洁所

的销售造成一定压力,因为下关区清洁所从收集到运输再到销售都是依靠自己的资本输出,成本自然比南京城区要高,粪价自然

也高,农民便不会购买。这都是政府在将全市粪秽事业收归市办时忽视了下关区所造成的,下关城区的商办情况并不乐观。 

五、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民国南京城市的发展,人口增多导致粪秽积聚,粪秽问题日渐成为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南京市政府为公共卫

生计,为财政收入计,介入粪秽收运事业的管理,试图以招商承办的方式予以解决。而且,这也是提高效率、节省财政开支甚至增

加收入较为有效的方式。然而,随着民国农村经济的渐趋衰退、政府招商承办政策不断严苛以及农民的坚决反对,招商承办事宜

一直无法付诸实施。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粪秽积累问题,市政府不得已收归市办,以强加整顿,但政府财力、物力、人力有限,终究

困难重重。 

然而,不可否认,政府介入城市粪秽收运管理,相较以往粪秽管理的无政府状态,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而且政府在粪秽管

理过程中,对粪秽的清除、运输过程作出了诸多规定,不但加强了对粪秽管理的规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卫生环境。

同时,在粪秽收运管理的过程中,市政府粪便管理处、清洁总队还大力进行卫生宣传,也进一步提高了市民的卫生意识。正如时人

黄贻清所言,“大家处在不良的环境里,能够有不耐烦的表示,也足见环境卫生的要讲究已是迫切万分,实在倒是过渡时代的好现

象,足以促进环境卫生的改良”[58]。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南京市政府对于城市粪秽收运的管理,不论是招商承办还是收归市办,其所制定的规章及对事务的管

理,归结起来还是一种对“人口的治理”,充分显示出国家权力日渐深入到民众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趋势。实质上,其成效的高低也

已成为衡量一个现代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府交出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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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笔者对南京市政府对城市粪秽收运管理的上述论析,我们也不难看出,由于经费的缺乏、管理方式的简单化,以及缺

乏强制性的执行机构等因素的存在,城市粪秽收运管理并不尽如人意,各种掣肘充斥其中,许多卫生建设与管理的方案还停留在

规划设计的层面上,诸多政策制度更不能有效落实,南京城市卫生现代化进程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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